拜城县应急管理局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应急管理局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项目
二、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要求开展公共服务设施承灾体调查、重点隐患承灾体调查、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历史年度灾害调查等，通过开展拜城县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完成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资源与环境等重要承灾体信息，历史灾害信息，掌握重点隐患情况，查明区域抗灾能力和减灾能力。
三、采购方式
根据项目特点，拟定为竞争性磋商
四、资质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⑴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⑵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⑶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⑸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具有测绘乙级及以上资质。
五、项目完成时间节点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完成后经国家、自治区、地区验收通过之日止，具体时间节点如下：
⑴公共服务设施清查、调查形成成果内容上报阿克苏地区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在2021年11月25号完成；
⑵重点隐患调查清查、调查形成成果内容上报阿克苏地区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21年11月26号完成；
⑶综合减灾能力清查、调查形成成果内容上报阿克苏地区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21年11月27号完成；
⑷年度历史灾害调查形成成果内容上报阿克苏地区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21年11月28号完成；
⑸以上调查成果内容接受阿克苏地区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质检核查验收时间在2021年11月30日前；
⑹以上调查成果内容接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查办公室领导小组质检核查验收时间在12月；
⑺以上调查成果内容接受国务院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质检核查验收时间在2022年1月。
六、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的20%由地方财政专项资金配套支付,80%由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拨付，具体根据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拨付情况进行支付。
七、售后服务要求
⑴根据甲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和技术要求，及时组织人员开展工作，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及提交工作成果，确保成果质量符合有关成果审查验收要求，并通过审批。
⑵必须服从并及时响应甲方关于拜城县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各项工作要求，协同甲方完成本次普查全部工作内容，并保证成果质量达地区、自治区、国家标准，持续提供技术支撑直至2022年普查工作全部验收合格。
⑶按照国家、自治区、地区的要求，提供从培训、资料收集、宣传等准备工作一直到清查、调查、数据质检、审核公示、验收归档等全程的工程实施及技术服务。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冰
联系电话：1529253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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